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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根据政府主管部门关于各社会组织需提升安全责任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筑牢安全管理

防线，加强安全管理制度建设，全面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的要求，结合本中心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安全

管理责任制。 

第二条 本责任制明确了安全管理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安全管理综合职

能部门、强化安全意识教育等内容。 

第三条 对于安全管理工作，应提高政治站位，要从保障国家社会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高

度，强化安全管理意识，落实安全管理措施；要从防止“法律风险、财务风险、道德风险”等方面，

强化风险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第四条 本中心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为法定代表人，负责制定本中心的安全管理方针，督促检

查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和安全责任制的落实。 

第五条 本中心安全管理的综合职能部门为综合管理部，负责各项安全管理工作的落实，包括（但

不限于）各项活动的安全、办公场所的防火防盗、人身安全、资金财产安全、文秘文件和财务文件档

案安全、印章安全、证书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公开安全等，并制定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各

项管理工作中。 

第六条 本中心综合管理部门负责人为落实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人，落实本部门职能内的各项全

管理工作，对可能发生的安全隐患提出防范措施和处理预案。 

第七条 要强化安全意识教育，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管理方针，通过会议、

培训、日常学习等方式广泛开展安全责任和风险防控宣传教育，增强全体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扎实

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注. 本制度于 2025 年 8 月 20 日由第四届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5 年第四次））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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